
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「 置 安 心 資 助 房 屋 計 劃 」  
 
目 的  
  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介 紹 新 的 房 屋 計 劃 ─ ─ 「 置 安 心 資

助 房 屋 計 劃 」 (置 安 心 計 劃 )的 具 體 細 節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受 到 經 濟 逐 步 改 善、低 息 環 境 以 及 過 去 數 年 私 人 住

宅 單 位 的 供 應 相 對 較 少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私 人 住 宅 在 今 年 九 月

的 售 價 較 去 年 九 月 上 升 了 19%。供 款 與 入 息 比 例 1在 二 零 一 零

年 第 二 季 升 至 41%，不過這 個 比 率 較 過 去 二 十 年 的 平 均 比 率

53%為 低 。  
 
3. 公 眾 對 近 期 樓 價 上 升 感 到 憂 慮，尤 其 關 注 市 場 上 普

羅 大 眾 可 負 擔 的 單 位 以 及 長 遠 來 說 整 體 可 供 發 展 住 宅 樓 宇 的

土 地 的 供 應 。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就 「 資 助 市 民 自 置 居 所 」 這 議 題

於 本 年 五 月 至 九 月 十 七 日 期 間 進 行 了 公 眾 諮 詢 ， 以 不 同 的 渠

道 讓 公 眾 以 及 持 份 者 參 與 這 課 題 以 及 相 關 事 項 的 討 論 ， 以 凝

聚 社 會 共 識 ， 尋 求 未 來 路 向 ， 回 應 社 會 的 關 注 。  
 
4. 公 眾 諮 詢 的 結 果 顯 示 2， 不 少 市 民 關 注 近 期 樓 價 攀

升 ， 以 及 對 首 次 置 業 感 到 困 難 。 政 府 明 白 安 居 樂 業 的 重 要 ，

亦 完 全 理 解 市 民 希 望 透 過 置 業 改 善 生 活 以 及 向 上 流 動 。 我 們

認 為 有 需 要 因 應 近 期 的 情 況 ， 推 出 針 對 性 的 措 施 ， 協 助 有 意

置 業 的 夾 心 階 層 自 置 居 所 。 任 何 形 式 的 資 助 置 業 計 劃 ， 只 能

提 供 緩 衝 作 用 。 面 對 市 場 短 期 的 波 動 ， 比 較 可 取 的 方 法 ， 是

為 有 意 置 業 的 夾 心 階 層 提 供 緩 解 措 施 ， 使 他 們 可 以 在 一 段 時

間 內 積 聚 資 金，用 作 置 業。就 此，政 府 會 與 香 港 房 屋 協 會（ 房

協 ） 合 作 ， 推 出 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 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即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的 住 戶 ， 購 買 一 個 實 用 面 積 為 4 5 平 方 米 的 單 位 的 按

揭 還 款 比 率 。  
2 公 眾 諮 詢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已 刊 載 在 「 資 助 市 民 自 置 居 所 公 眾 諮 詢 報 告 」

內 ， 報 告 已 上 載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的 網 頁 ( w w w. t h b . g o v. h k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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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房 屋 政 策 目 標  
 
5. 政 府 房 屋 政 策 的 目 標 如 下 －  
 

(a) 政 府 的 房 屋 政 策 仍 然 沿 用 前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

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發 表 的《 房 屋 政 策 聲 明 》，即「 政

府 堅 守 一 貫 政 策 ， 為 有 需 要 的 家 庭 提 供 租 住 公 屋 」。

政 府 會 繼 續 恪 守 這 個 提 供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（ 簡 稱 「 公

屋 」） 的 堅 決 承 諾 ；  
 

(b) 政 府 會 繼 續 盡 量 退 出 公 屋 以 外 的 其 他 房 屋 資 助 計

劃，把 干 預 市 場 的 程 度 減 至 最 低。不 過，政 府 會 致 力

維 持 一 個 公 平 和 穩 定 的 環 境，讓 私 人 物 業 市 場 能 夠 健

康 發 展，並 會 提 升 一 手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 資 料 的 透

明 度 以 及 物 業 交 易 的 公 平 性，以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； 
  

(c) 這 並 不 表 示 政 府 漠 視 市 民 的 置 業 需 要。政 府 會 繼 續 確

保 穩 定 的 土 地 供 應，讓 住 宅 物 業 市 場 得 以 平 穩 及 健 康

地 發 展 ；  
 

(d) 市 民 置 業 與 否，純 屬 個 人 選 擇，當 中 須 考 慮 自 身 的 環

境 以 及 負 擔 能 力。政 府 清 楚 知 道，任 何 形 式 的 資 助 ，

均 不 應 削 弱 香 港 人 自 強 不 息 的 精 神，因 為 這 是 香 港 賴

以 成 功 的 核 心 價 值 。 因 此 ， 與 其 由 政 府 重 返 物 業 市

場，政 府 會 促 使 市 場 上 有 不 同 的 住 屋 選 擇，讓 社 會 上

不 同 階 層 的 人 士 有 所 選 擇，其 中 包 括 與 房 協 合 作，推

出 建 基 於「 先 租 後 買 」概 念、名 為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的

新 的 置 業 資 助 計 劃。這 個 計 劃，加 上 其 他 提 升 一 手 私

人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的 透 明 度 和 公 平 性 的 措 施，以 及 活 化

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（ 居 屋 ）第 二 市 場 的 措 施，將 會 持 續

增 加 住 屋 選 擇，以 照 顧 社 會 上 不 同 的 住 屋 需 要；以 及  
 

(e) 整 體 來 說，我 們 是 為 不 同 負 擔 能 力 的 人 士 提 供 不 同 層

次 的 住 屋 選 擇。第 一 層 次 是 為 無 法 負 擔 租 住 私 人 樓 宇

的 低 收 入 家 庭 而 設 的 公 屋。公 屋 之 上 是 居 屋 第 二 市 場

計 劃 下 的 二 手 居 屋，居 屋 業 主 毋 須 繳 付 補 價 便 可 售 予

綠 表 申 請 人。另 外 是 私 人 物 業 市 場 上 針 對 普 羅 大 眾 的

較 低 價 樓 宇 (包 括 已 繳 付 補 價 可 在 公 開 市 場 出 售 的 居

屋 )， 以 及 在 擬 議 的 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 下 由 房 協 興 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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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不 符 合 申 請 公 屋 資 格 及 在 短 期 內 不 能 負 擔 私 人 樓

宇，但 符 合 計 劃 下 指 定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的 合 資 格 申 請

人 所 提 供 的 實 而 不 華 的 住 宅 單 位。在 上 述 層 次 之 上 ，

私 人 物 業 市 場 會 繼 續 扮 演 其 角 色，提 供 市 值 價 格 的 住

宅 單 位 ， 以 滿 足 有 能 力 負 擔 的 人 士 的 多 元 化 需 要 。  
 
 
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  
 
6. 在 這 個 計 劃 下，政 府 會 提 供 土 地 予 房 協 興 建 實 而 不

華 的 中 小 型 單 位 ， 以 訂 立 租 約 時 的 市 值 租 金 租 予 合 資 格 人

士 。 租 約 期 最 長 為 五 年 ， 期 間 不 會 調 整 租 金 。 參 與 計 劃 的 租

戶，可 以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(所 指 的 是 由 該 發 展 項 目 最 初 收 納 租 戶

時 計 起 的 第 三 年 至 有 關 租 戶 的 租 約 結 束 後 兩 年 內 )，以 當 時 市

價 購 入 他 們 承 租 的 單 位 或 計 劃 下 的 其 他 單 位 ， 亦 可 以 選 擇 購

買 私 人 市 場 上 的 單 位 ， 並 獲 得 等 同 於 在 租 住 期 間 所 繳 納 的 一

半 淨 租 金 的 置 業 資 助 ， 用 作 繳 付 部 分 首 期 。 假 如 租 戶 在 指 定

時 限 內 沒 有 購 買 計 劃 下 或 私 人 市 場 上 的 單 位 ， 他 們 就 不 會 獲

得 任 何 置 業 資 助 金 。  
 
7. 這 個 計 劃 有 多 個 優 點 ， 包 括 ：  
 

(一 )   具 靈 活 性 ：  
 
(i) 計 劃 讓 夾 心 階 層 即 使 未 有 足 夠 首 期 ， 亦 可 以 先 租

住 計 劃 下 的 單 位 ， 較 快 有 自 己 的 居 所。  
 
(ii) 計 劃 提 供 最 長 五 年 的 租 住 單 位 ， 讓 夾 心 階 層 在 有

能 力 置 業 前 ， 有 充 裕 時 間 思 考 其 置 業 計 劃 ， 無 需

因 樓 價 的 短 期 波 動 而 急 於 置 業 ， 風 險 較 低 。  
 
(iii) 假 如 他 們 在 最 長 可 達 七 年 的 時 間 (租 住 期 的 第 三

年 開 始 至 終 止 租 約 後 兩 年 )內 置 業，可 獲 得 相 等 於

「 一 半 淨 租 金 」 的 置 業 資 助 ， 並 可 選 擇 購 買 他 們

承 租 的 單 位 、 計 劃 下 其 他 單 位 或 私 人 市 場 上 的 單

位 ， 選 擇 多 。  
 
(iv) 計 劃 的 上 述 設 計 ， 有 助 減 少 參 與 計 劃 的 租 戶 一 窩

蜂 地 在 同 一 時 間 在 私 人 市 場 上 置 業 並 令 私 人 住 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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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業 的 需 求 因 而 在 短 時 間 內 大 幅 增 加。  
 

(v) 憑 房 協 在 租 務 及 試 行 新 的 資 助 計 劃 方 面 擁 有 豐 富

經 驗 ， 相 信 可 以 更 靈 活 、 更 好 地 推 行 計 劃 。  
 
(二 )  有 助 儲 蓄 ：   
 
(vi) 在 最 長 五 年 的 租 住 期 間 ， 租 金 不 會 調 整 ， 有 利 租

戶 為 首 期 儲 蓄 。    
 
(三 ) 增 加 夾 心 階 層 在 樓 市 向 上 流 動 的 機 會 ：   
 
(vii) 計 劃 下 大 部 分 配 額 給 予 白 表 申 請 人 ， 另 外 亦 會 有

小 部 分 配 額 分 配 予 公 屋 戶 ， 保 留 了 傳 統 居 屋 能 為

提 供 綠 表 人 士 由 公 屋 轉 為 「 上 車 」 的 渠 道 ， 也 有

助 公 屋 流 轉 。 此 外 ， 會 特 別 為 單 身 人 士 給 予 一 定

配 額 。  
 
(viii) 調 節 了 白 表 申 請 者 收 入 及 資 產 限 額 ， 比 居 屋 寬

鬆 。  
 

(ix) 計 劃 下 的 單 位 以 當 時 的 市 價 出 售 ， 沒 有 傳 統 居 屋

的 補 價 要 求 ， 有 助 增 加 業 主 日 後 轉 換 單 位 、 在 物

業 市 場 向 上 流 動 的 機 會 。  
 
(四 )  補 市 場 不 足  
 
(x) 房 協 為 非 牟 利 機 構 ， 建 屋 實 用 率 高 。  
 
(xi) 計 劃 下 的 單 位 一 定 程 度 填 補 了 目 前 一 手 私 人 市 場

上 「 實 而 不 華 」 以 及 高 實 用 率 單 位 的 不 足 。  
 
(五 ) 計 劃 沒 有 減 少 私 人 住 宅 用 地 或 公 屋 用 地 的 供 應：  
 
(xii) 我 們 在 推 行 計 劃 時 不 會 選 取 勾 地 表 上 的 土 地 或 公

屋 用 地 。  
 
8. 單 靠 「 一 半 淨 租 金 」 的 資 助 未 必 足 以 支 付 整 筆 首

期 ， 租 戶 必 須 同 時 努 力 儲 蓄 ， 以 應 付 日 後 置 業 時 的 首 期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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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 支 出 。 這 個 計 劃 體 現 了 香 港 人 的 自 力 更 生 精 神 ， 因 應 自

己 的 能 力 ， 腳 踏 實 地 、 按 部 就 班 達 成 置 業 願 望 。  
 
已 預 留 的 土 地  
 
9. 政 府 已 為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在 青 衣、鑽 石 山、沙 田 、

大 埔 、 屯 門 等 地 區 預 留 土 地 ， 提 供 合 共 約 五 千 個 單 位 。 首 個

發 展 項 目 會 在 青 衣 ，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提 供 約 一 千 個 單 位 ， 並 在

二 零 一二年 接 受 預 租 申 請 。 假 如 反 應 理 想 ， 政 府 會 考 慮 為 計

劃 再 物 色 更 多 土 地 。 現 在 我 們 正 與 房 協 研 究 盡 快 招 租 及 加 快

建 築 時 間 表 。  
 
青 綠 街 項 目 的 單 位 面 積  
 
10. 青 綠 街 項 目 的 單 位，建 築 面 積 介 乎 540 平 方 呎（ 一

房 單 位 ）至 840 平 方 呎（ 三 房 單 位 ），實 用 率 會 高 達 80%或 以

上 ， 這 個 發 展 項 目 不 會 有 與 「 實 而 不 華 」 原 則 不 相 符 的 華 麗

配 套 設 施 ， 例 如 會 所 以 及 泳 池 等 。 單 位 的 租 金 和 售 價 ， 也 會

反 映 單 位「 實 而 不 華 」的 性 質，所 以 不 可 以 用 一 般 市 價 衡 量 。 
 
申 請 資 格  
 
11. 綠 表 和 白 表 的 申 請 人 如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可 以 申 請 這

項 計 劃 。 一 如 其 他 資 助 出 售 房 屋 計 劃 ， 公 屋 居 民 及 綠 表 申 請

人 並 沒 有 入 息 以 及 資 產 限 制 ， 但 他 們 在 成 功 申 請 「 置 安 心 計

劃 」 及 入 住 計 劃 下 有 關 單 位 後 ， 須 將 現 居 的 公 屋 單 位 交 還 房

屋 委 員 會 或 房 協 。  
 
12. 白 表 申 請 人 須 符 合 計 劃 設 定 的 入 息 以 及 資 產 限

制 ， 我 們 初 步 建 議 的 入 息 以 及 資 產 限 制 如 下  －  
   

(a) 家 庭 申 請 人 的 入 息 上 限 約 為 每 月 39,000元  、資 產 上 限

約 為 60萬 元 ； 及  
(b) 單 身 人 士 的 入 息 上 限 約 為 每 月 23,000元 、 資 產 上 限 約

為 30萬 元 。  
 
13. 房 協 會 在 青 綠 街 項 目 接 受 預 租 申 請 前，考 慮 當 時 的

市 場 情 況 ， 制 定 有 關 的 入 息 以 及 資 產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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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由 於 計 劃 旨 在 幫 助 首 次 置 業 人 士，所 以 會 採 取 嚴 謹

的 申 請 資 格 ， 現 時 考 慮 包 括 會 限 制 申 請 人 及 申 請 表 內 其 他 家

屬 在 預 租 申 請 截 止 前 的 十 年 內 不 得 擁 有 任 何 物 業 。 以 往 曾 參

與 其 他 資 助 置 業 計 劃 （ 例 如 居 者 有 其 屋 ／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

計 劃 、 夾 心 階 層 住 屋 計 劃 、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及 其 他 置 業 貸 款

計 劃 等 ） 的 人 士 ， 都 不 符 合 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 申 請 資 格 。  
 
不 能 領 取 雙 重 受 惠  
 
15. 與 一 貫 的 安 排 一 樣，租 戶 若 在 計 劃 下 有 購 買 物 業 ，

日 後 便 不 能 領 取 政 府 其 他 房 屋 上 的 資 助 ， 包 括 公 屋 。 若 日 後

有 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 參 加 者 在 財 政 上 遇 到 極 大 困 難 而 真 正 需 要

公 屋 援 助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予 以 例 外 。  
 
不 同 組 別 的 申 請 人 的 優 先 次 序  
 
16. 為 白 表 家 庭 申 請 人、綠 表 家 庭 申 請 人，以 及 單 身 人

士 設 定 優 先 次 序 的 方 法 不 外 乎 抽 籤 、 配 額 或 計 分 制 。 抽 籤 雖

然 公 平 但 缺 乏 針 對 性；其 他 方 法 則 行 政 上 較 繁 複。平 衡 利 害，

我 們 傾 向 以 配 額 方 法 再 輔 以 抽 籤 方 法 ， 並 且 透 過 嚴 謹 的 申 請

資 格 進 一 步 把 關，以 做 到 既 公 平、又 具 針 對 性 以 及 高 透 明 度。 
我 們 目 前 尚 未 決 定 每 類 申 請 人 的 配 額 數 量 ， 但 大 部 分 的 單 位

將 會 分 配 予 白 表 家 庭 申 請 人 ， 剩 餘 的 配 額 將 會 分 配 予 綠 表 家

庭 申 請 人 以 及 單 身 人 士 。  
 
 
下 一 步 的 工 作  
 
17.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將 會 與 房 協 進 一 步 落 實 「 置 安 心 計 劃 」

的 細 節 安 排 。 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 
 
 


